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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 B      公告编号：2023-82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补充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皇庭国际”）于 2023

年 4月 15日在《证券日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46），

本次对上述公告内容进行补充，补充后的内容如下：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东路营业部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

粤 03 执 4161 号通知，要求其依法变价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1514.00 万股，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东路营业部于 2023 年 3月 28 日至 2023

年 4 月 3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变价卖出 1514.00 万股，占公司未剔除回购专

户股份总股本（1,210,088,720 股）的 1.2511%，占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

（1,204,719,618 股）的 1.2567%，涉及金额 64,895,761.71 元。 

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路 350号岗厦皇庭大厦 27A4单元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 3月 28日-2023年 4月 3日 

股票简称 皇庭国际 股票代码 000056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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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 1514.00 1.26% 

合  计 1514.00 1.2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 本次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总股本见注)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总股本见注) 

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20,212.69 16.78% 20,212.69 16.78% 

皇庭投资 8,786.18 7.29% 7,272.18 6.04%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7,263.41 6.03% 7,263.41 6.03% 

陈焕忠（通过 BOCI 

SECURITIES LIMITED持股） 
1,589.94 1.32% 1,589.94 1.32% 

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265.53 1.05% 1,265.53 1.05% 

郑康豪 137.16 0.11% 137.16 0.11% 

陈巧玲 304.11 0.25% 304.11 0.25% 

高宁宇 520.00 0.43% 520.00 0.43% 

郑小燕（通过 SUN HUNG KAI 

INVESTMENT SERVICES LTD

持股） 

713.57 0.59% 713.57 0.59% 

合计持有股份 40,792.59 33.86% 39,278.59 32.6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689.71 33.78% 39,175.71 32.5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87 0.09% 102.87 0.09% 

*注：总股本指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上市后剔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后的总股本 1,204,719,618 股。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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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

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被动减持的股份未有在被动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披露减持计划，有关行为存在可能违反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风险。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